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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
488號

聯絡人：楊雅雯
聯絡電話：(02)86920928
傳真：(02)26531775
電子郵件：sfaa0580@sfaa.gov.tw

衛生福利部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衛授家字第11409614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A21000000I_1140961405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關於本部核定補助貴府辦理「115年衛生福利部協助直轄

市、縣(市)政府建置網際網路儲存托嬰中心影像資料費用

補助計畫(下稱本計畫)」經費1案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「114-115年衛生福利部協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建置網

際網路儲存托嬰中心影像資料費用補助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本案補助經費及項目詳如本部社會及家庭署(下稱本部社家

署)115年度推展社會福利申請補助計畫核定表(如附件)，
請依核定表之核准補助金額掣據(領據名稱：衛生福利部社

會及家庭署)，檢附本函及核定表影本、納入預算證明、預

算書費用明細表等相關文件；如未及完成編列，則應檢附

議會同意墊付證明函，註明撥款專戶戶名、金融機構全銜

、帳號函報社家署，俾辦理撥款事宜。

三、依本計畫第8點規定，貴府應於委託案件決標後，將招標

文件、契約書、資通安全防護之標準作業程序、資安事件

應變計畫、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九-防護需求等

級評估及附表十防護基準之控制措施等資料，函報本部社

家署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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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案補助經費應依規定專款專用，按該計畫執行及辦理會

計作業，請依預定完成日期辦理完成，並依本部社家署「

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」(下稱作業要點)第8點第4款
第5目規定，依限於該署「補助計畫申辦資訊網」登錄執

行概況考核表，列印紙本核章後，併成果報告、本函與核

定表影本、賸餘款及其收入等相關資料函報本部社家署辦

理核銷結案；本計畫核銷之支出憑證，請貴府規定審核，

並妥為保管，以備審計機關及該署查核。

五、依作業要點第8點第1款規定，貴府應設立專戶儲存本部及

社家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(含公益彩券回饋金)，由其

專戶存款所產生之孳息，得免繳回。

六、補助計畫核銷結案時，應符合核定表「核銷應自籌經費比

率」欄之比率，不足之數應繳回差額。請確實依核定補助

計畫執行，非核定之補助項目不得以補助經費支付。

七、本部與社家署為協助受補助單位解決核銷相關疑義，已設

置 核 銷 諮 詢 專 線 (02-2357-8395 、 Line 粉 絲 團 帳 號

@a23578395)，並編製「社會福利補捐助經費核銷會編手

冊」，公告於該署官網「政府資訊公開專區/社福與公彩補

助專區」，請善加運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
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
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
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



福利別： 家庭支持服務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經常

支出

資本

支出
合計

115UX203t 新北市政府 0 32,737 32,737 40% 21,825

115U3203t 臺北市政府 7,984 0 7,984 50% 7,984

115UC203t 桃園市政府 12,519 38,542 51,061 10% 5,674

115US203t 臺中市政府 37,807 3,979 41,786 10% 4,644

115UU203t 臺南市政府 25,272 0 25,272 0% 0

115U4203t 高雄市政府 48,690 5,278 53,968 5% 2,841

115UB203t 宜蘭縣政府 6,394 0 6,394 10% 711

115UD203t 新竹縣政府 13,384 0 13,384 50% 13,384

115UE203t 苗栗縣政府 6,402 0 6,402 5% 337

115UG203t 彰化縣政府 16,027 0 16,027 0% 0

115UH203t 南投縣政府 0 2,462 2,462 10% 274

115UI203t 雲林縣政府 0 5,225 5,225 5% 275

115UJ203t 嘉義縣政府 2,694 0 2,694 5% 142

115UM203t 屏東縣政府 0 3,586 3,586 0% 0

115UO203t 花蓮縣政府 0 1,650 1,650 40% 1,100

115UP203t 澎湖縣政府 494 600 1,094 0% 0

115UQ203t 基隆市政府 3,054 762 3,816 5% 201

115UR203t 新竹市政府 71 0 71 50% 71

115UT203t 嘉義市政府 2,112 364 2,476 5% 131

115UV203t 金門縣政府 1,797 0 1,797 40% 1,198

115UW203t 連江縣政府 1,274 367 1,641 0% 0

185,975 95,552 281,527 60,792合計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15年度推展社會福利申請補助計畫核定表

計畫編號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計畫

本署核准補助經費

核准項目或不核准原因
預定完成日

期

核銷應自籌經

費比率

核銷時應自籌

經費
備註

115年衛生福利

部協助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府建置

網際網路儲存托

嬰中心影像資料

費用補助計畫

一、監視器汰換

二、上傳網際網路設施設備費：建置

或汰換監控主機、暫存伺服器、網路

交換器、訊號放大器、機櫃及網路環

境等。

三、系統維護費：建置或汰換網路寬

頻、雲端儲存、管理平台維運、管理

主機及機櫃維護等。

115/12/31 依據114年10月8日衛

授家字第1140960917

號函送「114-115年

衛生福利部協助直轄

市、縣(市)政府建置

網際網路儲存托嬰中

心影像資料費用補助

計畫」辦理。


